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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动 合 同 书
(非 全日制从业人员使用 )

甲方 (用 人单位 ):

乙方 (劳 动 者):

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监制



使 用 说 明

一、本合同书适用于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即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

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及社

会团体 (以 下统称为用人单位)所使用的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

4小 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 24小 时,并 以小时为单位计算发

放工资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时使用。

二、甲、乙双方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应 仔细阅读劳动合同内容。

劳动合同依法订立具有约束效力,甲 、乙双方应当全面履行。

三、本合同一经订立,不得单方擅自涂改劳动合同内容。

四、甲、乙双方根据实际需要,可 自拟补充条款。

五、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

大事项决定过行公示,并履行告知劳动者的义务。

六、签订劳动合同,甲 方加盖单位公章,乙 方由本丿、签字。

二○一九年一月 制



甲方 (用 人草位)名 称

注艹地址

礻攻缡吗

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

乙方 (劳动者)姓名

居民身份证号码

性 别 联系电话

户籍类型 (□ 非农业□农业 )

或者其他有效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户籍所在地

现居住地址

省 (市 ) 市_区 (县 ) 街道 (乡 镇 )

邮政编码

参加灵活就业社会保险 (或 新农保)号码

参加灵活就业医疗保险 (或新农合)号码

根据 《中华丿、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和有关法律、

法规,甲 乙双方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订立本合同,共 同遵守本合同

所列条款。

第一条 本合同期限自  ~年__月_日 起至   年 月  彐上。

第二条 根据甲方工作需要,乙 方同意在 部 门 岗位

工种工作。具体工作内容 (可 另附 )

第三条 根据甲方的岗位 (工 种)作业特点,乙 方的工作区域或工作地点

第四条

第五条

为周期进行结

乙方工作应达到

甲方商得乙方同意,确 定工资以

算,劳 动报酬标准为每小时

(小 时;日 ;周 ;

标准 。

半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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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方 完成本合E约 定约二作内容后,甲 方应当以货币形式向乙ェ方支付劳

动扛研。

第七条 甲方应及时足额支付乙方的劳动报酬,不得克扣或无故拖欠。

第八条 甲方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依法为乙方缴纳工伤保险费。

第九条 甲方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操作规程、工作规范和

安全生产制度,乙方应当严格遵守各项制度,乙方在劳动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各

项制度规范和操作规程,严 禁违章作业,防止事故发生,减少职业危害。

第十条 甲方根据生产岗位的需要,按照国家有关劳动安全、卫生的规定

为乙方配各必要的安仝防护用品。

第十一条 甲方对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岗位,应 当建立、健全职业病防

治责任制度,加强对职业病防治的管理。

第十二条 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 以交更本合同约定的内容。并采用书

面形式确定。

第十三条 甲乙双方可以琏时逼知对方解除本合同。

第十四条 乙方应当按照双方约定,办理工作交接,并结清各类款项。

第十五条 甲方双方约定本合同增加以下内容 :

(一 )

(二二 )

(三 )

(四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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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F、 乙双方≡履行本合百发生劳动争议,可 以协苜筚决;协商

下成妁,当 事人可以白本革位劳动争议谓竿委员会审请谩挈;当 事人△:可 以依

法
=专

~菽、砭乏斥:。

第十七条 本合同耒尽事宜,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国家没有规定的,

由甲乙双方平等协商解决。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所定条款与国家新颁布的法律、

法规不符的,应按国家新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 、乙双方各执一份。经双方签字或者盖章

后生效。

甲方 (公章) 乙方 (签 字)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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